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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编制说明 

根据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龙药业”）2014 年 8月 6日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2014年 10 月 13日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和 2014 年 12 月 28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8 号”《关于核准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吴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太龙药业通过发行股份购

买吴澜、高世静持有的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100%股权。 

根据太龙药业与吴澜、高世静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部分条款如下： 

补偿协议第一条：净利润指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及超额盈利奖励影响后的净利润。 

补充协议第四条和第五条：太龙药业以募集资金向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用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深蓝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蓝海公司）开展 CRO业务。承诺期内，将独立核算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

入与成本、费用。如独立核算困难，将合理划分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入与原有业

务收入，并按照收入与成本相关性、匹配性及重要性等原则，合理划分、分配成

本、费用，从而确认增资款项所产生的收益，并经负责年度审计的会计师确认后，

在太龙药业对本公司进行各年度净利润考核时，扣除上述增资款项投入本公司后

对本公司年度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2015 年 10月，太龙药业以募集资金向本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万元，

本公司将该 2,000.00 万元对深蓝海公司进行增资，用于深蓝海公司开展 CRO 业

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盈利补偿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的

要求，深蓝海公司对上述 2,000.00 万元增资款项单独设立账套，对其所产生的

与 CRO业务相关的收入与成本、费用进行独立核算。增资款项为太龙药业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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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产生的损益应作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CRO 项目属于临床后研究业务，技术要求、研究内容与深蓝海公司原临床前

研究业务不同，为此，深蓝海公司配备了相应人员及经营场所等，专门用于开展

CRO业务。对于实际用于 CRO项目的成本、费用，在募投项目列支，后续发生的

新的费用项目也按此原则处理。 

深蓝海公司将专门为 CRO项目配备的销售人员、研发人员薪酬直接计入销售

费用、管理费用；将用于 CRO项目的办公场所、研发实验室租金计入管理费用；

对于用于 CRO项目的其他办公费用、资料费等，需经相关经手人员签字确认费用

金额且确实用于 CRO 项目，经审批后，才能在募投项目列支。 

根据上述文件确定编制基础如下： 

1、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本公司合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2、2017年度太龙药业将募集资金用于深蓝海公司开展 CRO业务项目产生的

损益需剔除。 

3、2017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金额需剔除。 

4、计提的承诺期超额盈利奖励需剔除。 

一、业绩实现情况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累计 

承诺完成利润    28,000,000.00  33,500,000.00 37,000,000.00 98,500,000.00 

实际完成利润    29,228,054.76  36,131,564.44 37,715,459.28  103,075,078.48  

完成率 104.39% 107.86% 101.93% 104.64% 

超额完成金额      1,228,054.76  2,631,564.44 715,459.28  4,575,078.48  

公司 2017年度完成业绩承诺利润。 

二、超额盈利奖励 

公司承诺期内各年度的实现净利润数均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累计超额完成利

润 4,575,078.48 元，按协议计提超额盈利奖励 2,287,539.24 元对公司在职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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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进行奖励。该奖励事项剔除所得税影响后对 2017 年度

净利润影响 1,944,408.35 元。 

三、剔除项目业绩情况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 2,000.00 万元增资深蓝海公司，用于“北京深蓝海医药

CRO项目”，增资事项系使用募集资金，由此产生的损益作为业绩承诺剔除项目。

深蓝海公司单独核算募集资金项目，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985,625.58 元，各科

目核算内容如下： 

（1）、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主要系提供 CRO项目服务等取得的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14,082,644.45 

合计 14,082,644.45 

 

（2）、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系提供服务发生的费用，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人员费用 4,144,071.37 

委外费用 599,679.25 

材料费 2,200.00 

房租 1,085,168.05 

折旧及摊销 520,213.22 

水电费 86,048.44 

差旅费 100,308.39 

合计 6,537,688.72 

（3）、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主要系募投项目销售人员薪酬，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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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人工费用 346,722.07 

合计 346,722.07 

（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系募投项目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用和研发费用等，具体情况

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人员费用 1,255,002.32 

办公费 505,656.62 

房租 144,740.74 

   技术研究及开发费 4,848,293.75 

   技术服务及咨询 420.00 

合计 6,754,113.43 

注：CRO项目属于临床阶段研究业务，技术要求、研究内容与深蓝海公司原临床前研究

业务不同，深蓝海公司配备了相应人员及经营场所等，专门用于开展 CRO 业务。 

（5）、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系对募投项目往来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坏账准备 22,964.88 

合计 22,964.88 

（6）、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系对坏账准备、可弥补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 -564,470.23 














